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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农业大户贷款贴息资金补助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农林（农业、林副业）局、财政局：

为鼓励大户创业，促进农业大户群体发育壮大，示范带动一般农户兴业致富，市将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对大户生产经营银行贷款给予贴息补助。为了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农业大户贷款贴息资金补助办法》。现将此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农业大户贷款贴息资金补助办法》
二○○七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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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户贷款贴息资金补助办法

为鼓励大户创业，促进农业大户群体发育壮大，示范带动一般农户兴业致富，市将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对大户生产经营银行贷款（以下简称“贷款”）贴息补助。为了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一、贴息补助原则

第一条   直接补贴原则：贴息资金直接补贴到大户。

第二条   总量控制原则：全市补贴资金总量100万元。各县区贷款贴息指标原则上按本县区大户数占全市大户总数的比重确定，同时可根据实际贷款情况在县区间作相应调剂，具体指标另行下达。
二、资金使用范围

第三条    主要用于发展设施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及示范应用、农产品加工运销、农业旅游、信息网络建设（农机具购置贷款不在贴息补助范围）。对上述范围以外的建设项目暂不实行贴息补助。

三、贴息补助对象和补助标准

第四条    贴息资金补助的对象为列入2007年全市农业大户数据库中，拥有本市户口，且以自然人为经营主体，家庭生产经营为主要形式的大户。

第五条    根据贷款利率不同给予不同的贴息比率：贷款年利率5％（含）－7％的，按照年利率4％给予贴息；贷款年利率7％（含）以上的，按照年利率5％给予贴息。原则上对每个大户当年10万元以内的贷款进行贴息补助。

第六条    对当年1月1日起发生的贷款项目，贷款期限达到或超过三个季度的，按三个季度计算贴息。贷款期限不足三个季度的，按贷款实际期限计算贴息。

四、贴息资金申报和审批

第七条    由市农林局、财政局共同下达县区贴息资金控制指标和贴息资金文件。

第八条    各镇（街）负责组织大户申报，各县区农林、财政部门负责核查各项目贷款合同、借款凭证和银行结息单，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并于9月30日之前以文件形式向市农林局、财政局报送贴息资金报告和申请表（详见附表），随文附上贷款合同、借款凭证和付息凭证的复印件各1份。

第九条    市农林局、财政局共同对申请项目进行审核审批。市农林局市场处负责审核贷款合同、借款凭证和银行结息单等相关资料。市农林局计财处做好资金下达工作。
五、贴息资金的拨付

第十条    贴息资金按照预算级次拨付。各县区要及时将贴息资金拨付到各镇（街）。各镇（街）对贴息资金实行专账管理，并采取“一折通”形式及时将贴息资金发放到大户手中，同时落实专人对贴息资金的收付建立资金管理台账备查。

六、贴息资金监管
第十一条    各镇（街）于12月15日前要将贴息资金发放情况报县区主管局。各县区于12月20日前将贴息资金发放汇总情况报市农林局。

第十二条    各县区要明确责任，层层负责。要及时拨付贴息资金，并加强对各镇（街）资金拨付的监管。

第十三条    市农林局、财政局将对贴息资金的发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故意克扣、虚报、冒领等占用、骗取贴息资金的，将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追究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南京市农林局和财政局。

PAGE  
3

